
53

附件 2

淄博市“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地方层面设定，2020 版）

序

号
责任部门

改革

事项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

依据

审批层级和

实施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1
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

单池容积五

百立方米以

上的农村可

再生能源沼

气工程及日

供气量五百

立方米以上

的农村可再

生能源秸秆

气化工程设

计方案核准

审核意见

《关于修改<

山东省农民

专业合作社

条例>等十二

件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

（2020 年 7

月 24日）

县级以上行

政审批局负

责审批；市

农业农村局

负责监管

√

2020年 7月 24日山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山
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
例>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对《山东省农
村可再生能源条例》作出
修改：删去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据此，该行
政许可设置的依据已不
存在，经报上级批准，取
消该行政许可事项。

指导、监督下级行政机

关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2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供热经营许

可证核发

供热经营

许可

《山东省城

市建设管理

条例》第二十

五条；《山东

省供热条例》

第十七条；

《山东省供

热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第

三条

县级住房城

乡建设局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

上办理；2.办理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为 5 个

工作日。

1.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通过信息公

开、抽查、抽验等方式，

综合运用提醒、约谈、

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

违规违法等行为并公开

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

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该事项划转至行
政审批服务局，
待交接完成后，
由行政审批服务
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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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责任部门

改革

事项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

依据

审批层级和

实施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3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燃气（供应

站）经营许可

证核发

燃气（供应

站）经营许

可证

《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山

东省燃气管

理条例》第十

五条；《淄博

市燃气管理

条例》第十四

条

市、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

上办理；2.办理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为 5 个

工作日。

1.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通过信息公

开、抽查、抽验等方式，

综合运用提醒、约谈、

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

违规违法等行为并公开

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

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该事项划转至行

政审批服务局，

待交接完成后，

由行政审批服务

局实施。

4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核发

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山东省商

品房销售条

例》第七条；

《城市商品

房预售管理

办法》第六条

√

1.将办理时限由 10 个工

作日压缩为 3个工作日；

2.方便企业，权力下放为

属地管理，市级办理市政

府投资以上项目。

1.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通过信息公

开、抽查、抽验等方式，

综合运用提醒、约谈、

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

违规违法等行为并公开

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

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该事项划转至行

政审批服务局，

待交接完成后，

由行政审批服务

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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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责任部门

改革

事项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

依据

审批层级和

实施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5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燃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修

企业资质核

发

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

资质

《山东省燃

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淄博市燃

气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市、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
√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

上办理；2.办理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为 5 个

工作日。

1.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通过信息公

开、抽查、抽验等方式，

综合运用提醒、约谈、

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

违规违法等行为并公开

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

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

戒。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该事项划转至行

政审批服务局，

待交接完成后，

由行政审批服务

局实施。

6
市交通运

输局

城市公共汽

（电）车客运

经营（含线路

经营）许可

《山东省道

路运输条例》

第二十一条

市、县交通

运输局
√

1.将审批时限由 20 个工

作日压减至 5个工作日；

2.指导市、县积极推进特

许经营机制改革，简化完

善行政审批程序。

1.建立“双随机”抽查

制度。并定期对城市公

共汽电车客运进行监督

检查；2.建立运营企业

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定

期对运营企业的服务质

量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

布；3.建立城市公共交

通服务投诉处理制度，

并向社会公布。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该事项划转至行

政审批服务局，

待交接完成后，

由行政审批服务

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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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责任部门

改革

事项

许可证件

名称

设定

依据

审批层级和

实施部门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7
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

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登记

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

登记证

《山东省食

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

摊点管理条

例》(2017年

1 月通过)

县级行政审

批局负责审

批；县级市

场监管局负

责监管

√

1.简化申报材料，不再要

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

2.压减许可时限，由办理

15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

工作日内。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实施网格化

监管，严查违法行为；2.

开展小作坊小餐饮规范

提升行动，按照“六项

标准”(亮证经营、安全

承诺、原料公示、单据

留存、操作规范、场所

清洁)对小餐饮进行规

范提升。

《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深

化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的实施

意见》（淄政办字

〔2020〕71 号）

将该事项划转至

行政审批服务

局，待交接完成

后，由行政审批

服务局负责实

施。

8
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展信

用互助业务

审批

信用互助

业务资格

认定书

《山东省地

方金融条例》

（2016 年 3

月份通过）第

三十五条

县级地方金

融监管部门
√

加强试点政策宣传和试

点资格申报辅导，优化审

批环节，完善申报材料模

板，提升审核效率。

压实地方政府监管责

任，完善监管手段，通

过现场检查、信用互助

业务监管系统线上监

测、托管银行辅助监管

等多种方式，强化对互

助资金借入、借出、存

管等各环节的把控。


